
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省教育

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国资委： 

根据《河南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2019 年

深入推进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“1+15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豫

技领〔2019〕1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实施我省 2019 年高

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范围及对象 

（一）“金蓝领”培训重点面向我省区域经济发展支柱产业、

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现代服务业等行业领域以及具

有技能传承作用、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。 

（二）“金蓝领”培训对象为我省国家级、省级技能大师工

作室带头人以及企业生产一线优秀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

相关专业实习指导教师。 

二、培训机构、专业及名额分配 

重点依托国家级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完成 500名

高级工以上技能人员技能提升培训： 

（一）漯河技师学院：承担 200名数控车工、数控铣工、电

子自动化培训任务。 



（二）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技工学校：承担 100名数控加工、

电子装调技术培训任务。 

（三）常州技师学院：承担 200名焊工、钳工、电工和数控

加工专业培训任务。 

三、培训时长及内容 

培训主要集中在 2019 年 7—11 月，省内外同步分批进行，

培训时间均为 15天，主要采取理论讲解、技能训练、企业实践、

分组研讨、结业考核等方式进行，重点开展三个方面内容的培训： 

（一）专业知识更新。重点学习本专业领域的前沿理论知识。 

（二）专业技能培训。重点开展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术等

专业技能训练。 

（三）企业实践活动。深入企业了解生产组织方式、工艺流

程、生产技术、岗位规范、管理制度、企业文化等，进行关键岗

位实践和技能训练，增加生产实践经验。 

四、方法步骤 

（一）确定人员。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要按照培训分

配名额（见附件 1）、培训时间安排（见附件 2）落实参训人选，

填写《河南省高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学员（省

内、省外）推荐表》（一式 2 份，见附件 3）、《河南省高技能

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学员（省内、省外）推荐汇总

表》（一式 2份，见附件 4）。 

（二）报送材料。由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于当期培训开班 20 个工作日前将相关材料上报省人力



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，经审核后确定参训人员名单。

参训人员不符合要求的，由所在市县重新推荐等额人选。 

（三）组织培训。参训人员按规定时间参加培训。报到时请

携带个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。培训结束后，由培训机构在推荐表

上签署意见，一份返还参训单位存入个人档案，一份交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归档。 

五、报名条件 

（一）须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高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； 

（二）须为我省国家级、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或者企

业一线优秀高技能人才、职业院校相关专业教师。 

六、学员管理 

（一）参加培训的学员应严格遵守培训班有关规定。省内培

训由学员自行报到或由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。省外

培训由学员自行报到。学员须按照培训机构规定时间报到，不能

按时报到者，应提前 3天向培训机构说明理由，延期报到时间不

得超过 1 天。延期报到超过 1天者，取消培训资格。 

（二）培训实行考勤制度，学员因故不能参加培训活动须履

行书面请假手续。累计请假超过 2个教学日或无故旷课 2次以上

者，视同放弃培训。 

（三）培训结束后，由培训机构组织对学员进行考核，对成

绩合格者，由培训机构颁发《合格证书》或《结业证书》。学员

在培训期间的出勤、学习、考核等情况资料，由培训机构统一汇



总后提交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作为最终拨付培训经费的

依据。 

七、经费保障 

2019年高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项目所需经费，

由省财政根据培训合同和实际培训人数，按照每人 6000 元的标

准拨付到培训机构，超出部分由培训机构自行承担。参训人员交

通费等由本人所在单位负担。 

联系方式： 

1.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

联系电话：张伟 0371—69690107 

邮箱：zy65907612@163.com 

地址：郑州市正光路 11 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D509 房间 

2.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

联系电话：魏炎利 0371—65808705 

附件： 

1.高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名额分配表（500名） 

2.高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各专业时间安排表 

3.高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学员推荐表 

4.高技能人才“金蓝领”技能提升培训推荐学员汇总表 
 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河南省财政厅 

2019 年 7月 29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职业能力建设处） 


